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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消防署高雄港務消防隊辦理建築物 
消防安全設備審查/查驗缺失事項告知單 

建築物名稱  

建築物地點 
 

審查日期  

應
修
（
補
）
正
設
備 

檢附資料不全  標示設備  

滅火器  緊急照明設備  

室內（外）消防栓設備  (自然)排煙設備  

自動撒水設備  連結送水管  

泡沬滅火設備  緊急電源插座  

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 消防專用蓄水池  

手動報警設備  緊急電源  

緊急廣播設備  防災中心  

瓦斯漏氣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 申請人要求退件  

避難器具  消防圖與建築圖不符  

備註 

一、表內經打(X)者表示未符合規定，請修（補）正是項設備（設計/文件）後， 

    再行申請辦理審查/查驗。 

二、檢還原申請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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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消防署高雄港務消防隊審查/查驗紀錄表 

建築物

名 稱 
 審查日期  

文 件 

字 號 

高港預字第 

        號 

設 備 種 類 本 隊 審 查/查 勘 缺 失 事 項 備     註 

   

 


